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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因银行卡引起纠纷时常发生，储户说，卡
就在我身边，卡里的钱怎么就没有了，银行应赔偿；
银行方面则说，你这是通过卡和密码取的款，就等于
银行向储户进行的交易，对此，到底该由哪一方承担
责任，储户和银行在银行卡的保管及信用卡支付方
面该注意些什么问题，现在选取两个典型案例，或许
对储户和银行都有一些启发。

案例一：储户可以证明银行卡被盗刷，银行承担
赔偿责任

丁某以自己的名义在某银行开设了牡丹灵通卡
账户。2016年1月25日18时03分至06分，丁某在4
分钟内即收到 4 条短信通知，告知该卡消费四笔：三
笔分别都是 9.8 万元，一笔 9.85 万元，地点在长沙市
某卫浴商行。丁某马上拨打银行电话办理挂失业
务，接着持卡到ATM机上操作，让卡被吞。然后向公
安分局报案，公安分局向丁某出具了《立案通知
书》。2016年3月25日丁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某
银行赔偿因银行卡被盗刷造成的损失392500元及活
期存款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丁某提供的《立案通
知书》、牡丹灵通卡被吞卡的记录、手机通话清单、账
户明细清单等证据，可以认为是原告在银行卡未离

身的情况下在长沙市被盗刷消费 392500 元，被告没
有尽到对储户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应当赔原
告损失及相应的活期存款利息，进而判决支持了原
告丁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储户不能证明银行卡被盗刷，银行不承
担赔偿责任

2012年11月，马某在某银行办理借记卡一张，但
未开通账户变化短信通知功能。在 2015 年 1 月 26
日，马某持该卡在高速路口充值 ETC 时被告知账户
内余额不足。经过查询后发现，当月11日，该卡在昆
明一个ATM机上分5次被支取现金37000元，产生手
续费 80 元。当天，马某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在与银
行多次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情况下，马某以卡内资金
被盗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银行对被
盗刷的37000元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虽然讼争交易地点在
昆明，原告生活、工作均在苏州，但原告没有提供足
够的证据证明在交易时本人不在交易现场，也不能
证明是伪卡交易。且 2015 年 1 月 11 日发生讼争交
易，原告在2015年1月26日才报警，诉称发生讼争交
易时涉案银行卡一直由其本人持有，但被告对此不
予认可，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通过伪卡交易取
走37000元。因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马某的诉讼请
求。

点评：上述两个案例，原告均诉称是被他人通过
伪卡盗刷了卡内资金，银行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为什么最后结果却截然不同呢？

这种通过信用卡交易的储蓄合同，是以银行卡
和密码进行的交易即认为是向持卡人进行的交易，
而当储户认为自己没有持银行卡和密码进行交易时
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且要达到使法官相信自己没
有持银行卡和密码进行交易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在案例一中，原告通过短信得知自己的银行卡在长

沙市被取款交易的事实后，在第一时间即向银行拨
打电话办理挂失，并使自己身上的银行卡在附近的
ATM 机被吞卡，同时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这一系
列行为就完全可以证明在长沙市取走原告卡内钱的
那张卡不可能是原告的真卡，且原告本人也不可能
在取款现场，原告对此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即原告证
明了本案讼争的交易不是向原告进行的交易，故此，
法院判决被告银行应当承担这笔交易损失的赔偿责
任，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而在案例二中，由于原告没有开通账户变化的
短信通知功能，对在2015年1月11日发生讼争交易，
一直到 2015 年 1 月 26 日才发现报警，整整超过了 15
天的时间。虽然讼争交易的37000元发生在外地，但
原告没有办法举证证明使得法官相信在15天前在外
地进行的这个讼争交易不是原告本人且也不可能是
原告本人委托其他人去该地进行的。即原告的举证
没有达到讼争交易是持伪卡交易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程度，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然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

因此，从作为储户的角度来说，除了保管好自己
的银行卡和密码之外，还应开通账户变化的短信通
知功能，在发现非属于自己进行的交易后，迅速在第
一时间拨打银行的电话办理挂失业务，再迅速到附
近的ATM机操作银行卡，由于此前已经办理了挂失，
ATM机就会作吞卡处理，保留好凭条，以便证明自己
和真的银行卡均不在盗刷现场，银行卡进行的交易
是伪卡而非真卡交易。另外，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及时将银行卡交给公安机关保管。只要证
明储户对这笔交易业务不可能是真卡进行的交易，
储户就完成了证明责任，银行就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应当说，案例一中的原告对此做的是比较圆满
到位的，因此其合法权益就得到了法律保护。

周玉文 王超才

都是银行卡上存款被盗刷
一个被判赔偿，一个被判自己担责

个中缘由值得借鉴

怎么分辨夫妻个人财产
结婚，是两个人将彼此的财务融合在一起；离

婚，则是要将原本已经融合在一起的财务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确定具体的归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时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不参与
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当中，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
很难厘清一方专用生活用品。

何为一方专用生活用品？
晓珊与吴某两个热恋中的人为了表达自己对对

方的爱意，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送贵重礼物。比如，
情人节时，吴某送给晓珊一副价值三万元的钻石耳
环。等到吴某的生日，晓珊则赠送了一套颇有市场
升值潜力的纪念币。再到晓珊的生日时，吴某购买
了一枚2克拉的钻戒向晓珊进行了求婚。

婚后，两人购买了一辆价值50万元的豪华私家
车。这辆豪车一直由吴某驾驶使用。后来，晓珊考
取了驾照后，两人又购置了一辆价值30万元的私家
车，这辆车则一直由晓珊驾驶使用。

晓珊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的女孩子，结婚三年
来，吴某送给了晓珊多款奢侈品牌的首饰，比如钻石
手链、钻石项链、名牌皮包、名牌服饰等，总价值高达
数十万元。而晓珊则回馈了名牌皮带、钱夹等，最贵
的礼物是一块价值3万元的名牌腕表。

在多次吵闹后，两个人最终决定离婚。可这时
候，两人对三年来购置的私家车、钻石饰品、名牌腕
表等贵重物品的分割，却出现了分歧。吴某估算，婚
后三年他购置了近百万元的贵重物品。但晓珊认
为，这些物品都是吴某赠与的礼物，算作她的个人生
活用品，同意进行财产分割。那么，这些奢侈物品到
底算不算一方专用生活用品？又该如何进行分割
呢？

归属认定要结合婚后共同财产总额状况
首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一方

专用生活用品为夫妻个人财产。但到底何为一方专
用生活用品呢？一方专用生活用品主要指基于生
活、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婚后购买的供一方个人使用
的生活消费品。仔细阅读分析法律规定就会发现，
这个规定的落脚点在于“生活用品”。那么，这就是
强调必须是生活用品，即用于生活消费目的，不能是
生产资料、投资所得，也不可能是房产等不动产。另
一个落脚点在于“专用”。在司法实践中，诸如普通
的衣物鞋帽、电子产品、书籍等，会被认定为一方专
用生活用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来看，个人专用
生活用品的范围越来越大，档次也越来越高。比如，
晓珊和吴某这对夫妻提出的贵重首饰、名牌腕表等，
这些物品的价值都在数万元以上。而且，这些物品
在生活中确实也是由一方专用的，比如钻石项链确
实是由女方专用、名牌腕表也确实一直由男方佩
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认为其为个人专
用生活用品吗？其实这样的认定是不妥当的。

贵重物品的归属不能一概而论
从现实生活来看，婚姻中的双方虽然可能消费

得起这些价格昂贵的消费品，但其在家庭总共有财
产总额的占比度比较高。比如，有的夫妻收入一般，
但可能会存在某个时期为爱人购置价格昂贵的首饰
的情况。这时认定其为一方专用生活用品，就有失
偏颇。在司法实践中，贵重物品的归属认定要结合
双方婚后全部共同财产总额状况，进而进行合理认
定哪些个人用品算作贵重物品、归判使用人所有。
另外，将贵重物品判归使用人所有后，其应向对方支
付一定的折价款（须考虑折旧）。举例而言，虽然奢
侈品牌服饰和钻石首饰确实具有个人专用性，应归
个人所有，这也符合夫妻当时购买的意愿，可每个家
庭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不一。比如价格昂贵的貂皮大
衣、钻石饰品等，对非常富有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
普通的消费。但对收入一般的家庭来说，就是一笔
较大的经济开支。因此，如果不考虑这些物品价值
在家庭财产中的占额比例，必将损害婚姻一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贵重物品的
归属不能一概而论。

值得一提的是，婚后购买的私家车，由一方实际
驾驶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这不意味归属实际驾驶
人所有。专用和使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
归一方使用不能一概视为专用。随着私家车的普
及，夫妻离婚时对私家车产权的认定纠纷也并不鲜
见。如果是婚后购买的私家车，虽然在现实生活中
是由一方实际驾驶，但是存在双方轮流驾驶情形，而
且驾驶并非完全占有性使用，乘坐人的乘坐行为也
是对汽车的使用。

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在生活中不注意保存各
种票据，这使得在法律诉讼中，造成证据的缺少。因
此建议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保存票证，比如结
婚证，用以证明双方结婚的事实；贵重物品的购买票
据，用以证明该贵重物品确实是婚后购买的事实；车
辆所有权证和购车发票，用以证明婚后共同购车的
事实和车辆的价值。

未婚同居等不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主体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有一些年轻人选择

同居而不是结婚。同居关系绝不等同于婚姻关系。
夫妻共同财产，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婚前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自合法婚姻缔结之日起，至夫妻一方死亡或离婚
生效之日止。夫妻共同财产的来源，为夫妻双方或
一方所得的财产，既包括夫妻通过劳动所得的财产，
也包括其他非劳动所得的合法财产。当然，法律直
接规定为个人特有财产的和夫妻约定为个人财产的
除外。这里讲的“所得”，是指对财产权利的取得，而
不要求对财产实际占有。如果一方在婚前获得某项
财产如稿费，但并未实际取得，而是在婚后出版社才
支付稿费，这笔稿费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同理，
如果在婚后出版社答应支付一笔稿费，但直到婚姻
关系终止前也没有得到这笔稿费，那么这笔稿费也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主体，是具有
婚姻关系的夫妻，未形成婚姻关系的男女两性，如未
婚同居、婚外同居等以及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男女
双方，不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主体。

针对吴某和晓珊的案例，法院会准予吴某和晓
珊的离婚；当初市场价格为 50 万元的车辆、名牌皮
带、名牌钱夹、高级腕表归属吴某所有；当初市场价
格为 30 万元的车辆、钻石手链、钻石项链、名牌皮
包、名牌服饰等归属晓珊所有。但鉴于晓珊在婚内
接受赠予的礼物价值过高，应给付吴某一定的折价
款。

吕斌

见证人与保证人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在民间借
贷中的法律效力却截然不同。日前，法院就审结
了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5 年 9 月 25 日，周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
某提出借款 15 万元，李某于当日以银行转账的形
式向周某的账户转入 15 万元，周某在收到借款后
向李某出具了借条，陈某在借条中的保证人处签
名 。 该 借 条 载 明 ：“ 今 借 到 李 某 人 民 币 拾 伍 万
（150000.00）元整，月息二分，期限一年。借款人：
周某 保证人：陈某 2015.9.25”。借款到期后，周
某偿还了 5 万元后再无还款，李某遂将周某和陈某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周某偿还借款本息 13 万元，并
由陈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陈某辩称，陈

某与周某、李某均是朋友关系，当初借款时周某、
李某两人找到陈某，请陈某作为借款的见证人，碍
于朋友情面，陈某才在借条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
名，陈某是见证人，而不是保证人，不应由其偿还
借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
保护。李某与周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
方均应当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周某向李某
借款后，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构成违约，依法应继
续履行还款义务。陈某辩称是该笔借款的见证
人，而非保证人，但其在借条中保证人处签字，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到其在保证人处签
字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陈某的辩称意见不予采

信。由于本案所涉借条中并未约定保证方式，故
陈某应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周某在判决书生效后的五日内
偿还李某借款本息 13 万元，陈某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提醒：保证人与见证人虽一字之差，但法
律效力截然不同。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
时，要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对债务连带清偿；而见
证人仅仅起在场证明的作用，无须承担还款责
任。因此，在日常交易中，应提高风险意识，千万
不要轻易在他人的借条、欠条等借贷凭据上签字，
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民事责任。

刘明敬

“保证人”与“见证人”一字之差
法律效力截然不同

7月20日上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淘宝诉
平台售假店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
的售假行为对淘宝商誉造成损害，要求被告向淘宝
赔偿 12 万元。据悉，该案系全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
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
俊芳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向执法机关输送案件线索，
同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追
杀”，持续遏制假货分子。

淘宝起诉售假者获赔12万元
被告姚某从 2015 年开始在淘宝上出售宠物食

品。2016 年 5 月，淘宝与玛氏联合发现其销售的
“Royalcanin”猫粮存在假货嫌疑，遂以神秘购买的方
式，在该店铺购买了一袋价格 99 元的宠物猫主粮。
经过品牌方的鉴定，该猫粮为假货，随后淘宝将线索
移送警方。2016年10月12日，姚某被警方抓获。

随后，淘宝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
誉”为由将姚某告上法庭。今年4月25日，此案公开
审理。

7月20日9时30分，此案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被告姚某以掺假的方式持续在淘宝网上出
售假货，其行为不仅损害了与商品相关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而且降低了消费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
公众对淘宝网的良好评价，对淘宝网的商誉造成了
损害，故被告应当就此予以赔偿。

一审开庭时，姚某曾辩称是成本上涨导致售
假。这一说法遭法院反驳，判决书中写明：被告不能
以此为借口进行售假，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
行为有违诚实信用，被告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

鉴于被告售假的行为对原告淘宝的商誉造成了
损害，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赔偿金额，最终判被告姚某
败诉并判处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淘宝12
万元。

“追杀”假货年投入10亿元
网店卖出一件假货，电商平台会为此损失多

少？电商打假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
马云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每卖出一件假货，阿里

巴巴会损失5个客户。在今年初，美国卡内基梅隆大
学市场学助理教授张凯夫也用来自60.3万名淘宝消
费者、纵跨5个月的购买数据做了一个计量经济学分
析：购买到一个1000元的假货或劣质商品，会导致在
之后的 12 周内，一个消费者在淘宝平台上的消费下
降3570元。而因售假分子个人行为引发的平台商誉
损失，更是任何一家电商平台的无妄之灾。

为此，阿里巴巴组建了一支 2000 人的专业打假
队伍，每年投入超过 10 亿元，形成了线上拦截、线下
打击、权利人共建和社会共治的四维打假模式。
2016 年，阿里巴巴通过大数据挖掘出造假线索 1184

条，为各地公安打假提供了有力武器，成功协助警方
抓获犯罪嫌疑人880名，捣毁涉假窝点1419个，破获
案件涉案总金额超30亿元。

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然而，当前刑事判决处罚过低，不足以震慑利润

丰厚的制假售假产业链。据阿里巴巴发布的一组数
据显示，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
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
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
果的仅 30 余例，且被判缓刑 46 名，缓刑比率高达
82%。

为此，阿里巴巴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动
员全社会对假货分子形成人人喊打氛围的同时，也
通过民事诉讼对售假分子展开“追杀”。从今年开
始，阿里巴巴以违背合同约定、侵犯商誉为由，已通
过民事诉讼对平台上三家售假店铺展开持续追偿。
除此案外，还在上海起诉售卖假五粮液的卖家，在深
圳起诉售卖假施华洛世奇表的淘宝商家，目前这两
起案件还在审理中。

郑俊芳表示，“第一案”的胜诉让阿里巴巴在“追
杀”假货分子的道路上更加自信，“我们会将所得的
全部赔偿设立一个专项基金，用于消费者的补偿和
保护等事宜。”

本报记者 孙常云

淘宝打假第一案胜诉
全部赔偿将设立一个专项基金，用于消费者的补偿和保护等事宜

父母为儿子买房支付了购房首付款，但在儿子
离婚后，房子却归了前儿媳。父母不满，起诉要求确
认儿子与前儿媳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处分的约定无
效。近日，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上诉案件。

何某与王某于2009年登记结婚。2013年3月28
日，何某、王某购买了一套房屋，支付购房款 13 万余
元，剩余的28万元以何某、王某的名义贷款。

然而距离买房才一年多时间，两人就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属婚后
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后该套房产归女方王某所有，房
屋贷款由何某、王某共同承担。

两人离婚究竟为哪般？何某称，与前妻王某离
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考虑是“为了躲避信用
卡还贷的债务纠纷，离婚后双方仍一直居住在一

起”。但王某拒绝复婚，以“何某经常夜间酗酒，夜不
归宿，对家庭及孩子极不负责”“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已无法共同生活，更无和好可能”为由，霸占了涉案
房屋。

得知这一情况后，何某父母诉至法院，以首付款
是其两人所出，涉案房屋应有其权利为由，要求确认
儿子与前儿媳离婚协议中对房屋进行处分的条款无
效。何某父母诉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何某与王
某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私自将买房首付款及装
修费白白送给王某，我们现蜗居在公租房里勉强度
日。”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何某的父母未能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中有其权利，且无权处分并不必
然影响合同效力，判决驳回了两人的诉讼请求。

老夫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院。中院经审理

后认为，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
示赠与一方的除外。该案中，何某、王某与开发商签
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房的首
付款虽来源于何某的父母，但两人并未明确表示该笔
款项系其两人的出资或者是对何某一人的赠与，故应
当认定为是对何某、王某夫妻双方的赠与。

此外，由于诉争房屋的后续贷款均由何某、王某
偿还，故诉争房屋应当认定为何某、王某的夫妻共同
财产。何某、王某在协议离婚中对诉争房屋的处分
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自愿处分，并未涉及何某
父母的利益，故两人无权主张离婚协议中处分房屋
的条款无效。

据此，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梓茜

“假离婚”后拒复婚，房子究竟该归谁


